暨南大学珠海校区个人住房货币分配审批表

	申请人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性别
	现 住 址 及 电 话
	初次参加工作时间
	进  校

时  间
	所  在

部  门
	人  事

编  号  
	婚  姻

状  况
	职  务

职  称

	
	
	
	
	
	
	
	
	
	

	本人及配偶是否享受过购买房改房、解困房参加单位集资建房等购房优惠政策。
	本人意见：

签名：        
	本人是否领取过住房货币分配及已领取过的月数、 起止时间。


	本人意见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
	配  偶  情  况（含离异、丧偶）

	
	
	
	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 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配偶单位审核意见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本人承诺以上信息真实准确。

本人确认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	申请人单位（人事部门）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  
	校区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此表一式两份 ，并提供本人及配偶身份证复印件各两份，规格统一用A4纸。人事部门、校区审核意见本人不用填写；
2、到校前已参加工作的教职工，须填写《暨南大学珠海校区教职工住房货币分配调查函回执》，回原工作单位加盖公章，并在原工作单位所属市、县房改部门出具是否已购福利房证明或已领取住房货币分配证明； 

3、“配偶单位审核意见”栏中须如实填写申请人配偶是否享受过购买房改房、解困房及参加单位集资建房等购房优惠政策；

4、申请人应如实填写（黑笔填写），不得弄虚作假，如有发现，后果由申请人及所在单位负责。         

